HNPR—2025—07001

湘公发〔2025〕1号
湖南省公安厅

关于委托下放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

行政确认权的通知

各市州公安局：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总体部署和有关要求，为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烟花爆竹行业高质量发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结合我省大型焰火燃放管理实际，经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决定将省级公安机关的“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行政确认权力予以委托下放，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下放事项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行政确认，事项基本编码000709102000，包含“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核发、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变更所在单位”2个业务办理项。
下放方式

委托下放至设区的市、州公安机关。受委托的公安机关不得再委托区县级公安机关、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该行政确认权力及相关的考核工作。
办理依据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大型焰火燃放单位资质条件及管理（GA899—2010）》《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及管理（GA898—2010）》。
办理流程

（一）受理申请

1．网上申报：设区的市、州公安机关受理大型焰火燃放单位从全国烟花爆竹流向管理系统（外网网址：http://www.yhbzxt.com）提交的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办理申请。

2．线下申报：设区的市、州公安机关受理大型焰火燃放单位提交的《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办理申请，需提交的材料为：

（1）《<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申请表》《<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批量办理申请表》；

（2）申请人与燃放企业签定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3）申请人所在企业为其购买的连续且在有效期内的社保参保证明（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等）；
（4）参加燃放技术人员考核的，还需提供人社部门颁发的相应专业范围内的技术职称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二）审查考核

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组织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审查通过的及时通知申请单位。制定《考核方案》，向社会公告考核时间、地点及考核大纲，组织申请人员参加考核。

（三）发放证件。经考核合格的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由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制作《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向省公安厅书面报告考核结果、通过考核的人员名单及成绩。经省级公安机关批准，并在《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加盖“湖南省公安厅行政审批专用章”后，由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向申请单位发放。考核、发放等流程的时效性要求，遵循《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及管理（GA898—2010）》等有关规定。到期换发、变更所在单位的办理流程，除考核外，其余流程相同。 
五、相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设区的市、州公安机关要明确责任部门、人员承接该项工作，明确工作机制、制定方案，服务保障到位。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受理的，要在“市州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平台”网站上增加“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行政确认事项及具体业务办理项，并公示受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办理流程时效、审核标准及法律依据等信息。

（二）依法依规办理。受理该申请的公安机关，要严格执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及管理（GA899—2010）》《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及管理（GA898—2010）》《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GA24284—2009）》等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确保行政确认实施依法规范、公平公正、廉洁高效。 

（三）指导考前培训。属于新核发证件的，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要督促指导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依据不同岗位考核内容和要求，采取自行组织或委托方式开展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包括燃放技术人员、燃放操作人员、安全员和保管员）考核前的理论和实践培训，以具备履行大型焰火燃放作业相应岗位职责的能力。

（四）严密审查考核。受委托的公安机关在组织考核前要将考核方案向省公安厅报备，接受省公安厅的监督指导，及时通知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提交考核、办证申请。要严密组织审查、考核工作，主要审查申请材料的全面性与真实性、参加考核人员的相关条件、区县预审查情况等。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组织考核，考核分为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实践考核采取面试方式进行，理论考核和实践考核成绩均合格的，考核结果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经审查合格、考核通过的，核发《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
    （五）加强监督管理。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属地公安机关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区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加强对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的监督检查。省公安厅根据实际情况完善考核题库，规范考核方式及考核规则，保障大型焰火燃放考核相关信息系统的运行，加强对考核、审核、发证等工作的监督管理和指导，对核发证件严格审核把关加盖“湖南省公安厅行政审批专用章”，并对调整后的工作机制进行定期评估；对不适合继续从事燃放作业的人员组织复核，复核确实不适合继续从事燃放作业的，撤销《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
（六）确保顺畅衔接。从2025年3月1日起，省政府政务服务大厅、省公安厅不再受理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行政确认事项，不再组织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考核，不再受理考核新发证、到期换发、变更所在单位等业务办理项申请，此前已受理的按期办结。另外，考虑到该项目所涉考核工作主要集中在烟花爆竹主产区，非主产区少数企业、少数人员有考核需求的，允许参考人员省内跨市州考核，考核结果和成绩全省予以认可，由企业所在地公安机关依申请审核、发证。

    本通知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调整下放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行政确认

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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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下放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行政确认事项清单

	序号
	省级主

管部门
	事项名称
	基本

编码
	实施

机关
	设定和

实施依据
	监管措施

	1
	省公安厅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核发
	000709102000

（主项：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
	设区的市、州公安机关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大型焰火燃放单位资质条件及管理（GA899—2010）》《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条件与管理（GA898-2010）》
	采取“委托”方式下放至设区的市、州公安机关，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加强监管。1.压实属地责任。设区的市、州公安机关要明确责任部门、人员承接该项工作，明确工作机制、制定方案，服务保障到位。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受理的，要在“市州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平台”网站上增加“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行政确认事项及具体业务办理项，并公示受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办理流程时效、审核标准及法律依据等信息。2.加强监督指导。属地公安机关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省公安厅根据实际情况完善考核题库，规范考核方式及考核规则，保障大型焰火燃放考核相关信息系统的运行，加强对考核、审核、证件核发等工作的监督管理和指导，并对调整后的工作机制进行定期评估，引入异地监考等措施。设区的市、州公安机关在组织考核前要将考核方案向省公安厅报备，确保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廉洁高效，确保考核和审批的质量。《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仍加盖“湖南省公安厅行政审批专用章”。省公安厅适时对调整后的机制运行情况进行评估。3.严禁再次下放。受委托的公安机关不得再委托区县级公安机关、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该行政确认权力及相关的考核工作。

	2
	省公安厅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变更所在单位
	000709102000

（主项：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
	设区的市、州公安机关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大型焰火燃放单位资质条件及管理（GA899—2010）》《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条件与管理（GA898-2010）》
	采取“委托”方式下放至设区的市、州公安机关，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加强监管。1.压实属地责任。设区的市、州公安机关要明确责任部门、人员承接该项工作，明确工作机制、制定方案，服务保障到位。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受理的，要在“市州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平台”网站上增加“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行政确认事项及具体业务办理项，并公示受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办理流程时效、审核标准及法律依据等信息。2.加强监督指导。属地公安机关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省公安厅根据实际情况完善考核题库，规范考核方式及考核规则，保障大型焰火燃放考核相关信息系统的运行，加强对考核、审核、证件核发等工作的监督管理和指导，并对调整后的工作机制进行定期评估，引入异地监考等措施。设区的市、州公安机关在组织考核前要将考核方案向省公安厅报备，确保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廉洁高效，确保考核和审批的质量。《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仍加盖“湖南省公安厅行政审批专用章”。省公安厅适时对调整后的机制运行情况进行评估。3.严禁再次下放。受委托的公安机关不得再委托区县级公安机关、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该行政确认权力及相关的考核工作。 


湖南省公安厅警令部                      2025年2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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